
我國!商標法"第十五條規定#$未經授權%代理人或者代表

人以自己的名義將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標進行註冊%被

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異議的%不予註冊並禁止使用&’ 學界

和實務界對其中$代理人和代表人&存有不同理解’ 本文在厘清

!商標法" 第十五條的立法淵源( 立法意圖的基礎上確定其中

$代理人和代表人&的含義%並對商標確權領域內首例再審申請

案)$头包西灵 !"#$%"&’(’)*& 商標爭議( 行政訴訟案進行分

析%以期對!商標法"第十五條的正確實施有所裨益’

基本案情 !

重慶正通藥業有限公司*以下稱正通公司+在經重慶市農

業局審批取得獸藥商品名 稱$头孢西林&後與四川華蜀動物藥

業有限公司*以下稱華蜀公司+簽訂了!關於專銷$头孢西林&産

品的協議書"*以下稱專銷協議+%約定%正通公司授權華蜀公司

在全國區域內專銷$头孢西林&粉針産品%正通公司不得銷售該

産品%華蜀公司不得生産該産 品,華蜀公司負責該産品的包裝

設計(銷售宣傳策劃和産品定價等’ 在專銷協議有效期內%華蜀

公司未經正通公司授權申請註冊了與其 商品名稱相近似 的 爭

議 商 標$头 包 西 灵 !"#+,"&’(’)*&%核 定 使 用 商 品 爲$獸 醫 用 製

劑(獸醫用藥&等’ 專銷協議終止後%雙方約定#正通公司不得生

産印有華蜀公司商標$華蜀&的$头孢西林&,華蜀公司不得生産

印有$正通公司生産&字樣 及該公司批文標示的$头孢西林&産

品’ 此後%正通公司向國家工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*以下稱商

評委+ 提出爭議% 請求撤銷華蜀公司的註冊 商標 $头 包 西 灵

!"#+,"&’(’)*&’ 商評委經審理認爲%!商標法"第十五條中的$代

理人&包括基於商事業務往來而可以知悉被代理人商標的經銷

商%正通公司與華蜀 公司基於專銷協議形成代理關係%華蜀公

司未經授權申請註冊爭議商標違反了本條規定%裁定撤銷爭議

商標’

華蜀公司不服商評委裁定提起訴訟%一審法院經審理判決

支持了商評委對!商標法"第十五條的理解與適用%維持了商評

委裁定’ 華蜀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%二審法院經審理認

爲%!商標法"第十五條的$代理 人和代表人&僅指$商標代理人

和商標代表人&%華蜀公司與正通公司並未構成代理關係%華蜀

公 司 通 過 履 行 專 銷 協 議 的 包 裝(宣 傳(銷 售 等 行 爲 使$头 孢 西

林&商品名稱商標化%$头孢西林&應當被視爲 華蜀公司的未註

冊商標%判決撤銷了一審判決和商評委裁定’

商評委和正通公司均不服二審判 決% 向 最 高 法 院 申 請 再

審% 這是我國實行商標確權 司法審查制度以來的首 例 再 審 案

件’ 最高法院經審理認爲%!商標法"第十五條規定的代理人包

括總經銷*獨家經銷+(總代理*獨家代理+等特殊銷售代理關係

意義上的代理 人(代表人,正通公司與華蜀公司基於專銷 協議

形成的是一種相當於獨家銷售性質的專銷關係%華蜀公司據此

獲得了獨家銷售資格%屬於!商標法"第十五條規定意義上的銷

售代理人,$头孢西林&商品名稱是正通公司通過行政審批而原

始取得的特有藥品名稱%不因華蜀公司在雙方專銷協議存續期

間的使用行爲而改變歸屬%在雙方專銷協議終止後仍歸屬於正

通公司’ 綜上%最高法院判決撤銷二審判決%維持一審判決’

評析

!"!商標法"第十五條中#代理人和代表人$的含義

對!商標法"第十五條中$代理人和代表人&概念%業內有三

種不同的理解#*一+代理人僅指商標代理人%即接受委託%代表

委託人辦理商標註冊或者其它有關商標事宜的人’ 代表人僅指

!"#$%&’()*+,-./
$头包西灵 #$%&’$()*)+,&商標爭議(行政訴訟案評析

-汪澤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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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代表人! 即代表本企業辦理商標註冊 和其他 商 標 事 宜 的

人" !#二$代理人和代表人僅指民法意義上的代理人和代表人!"

不包括經銷商% &三$代理人不僅包括’民法通則()*合同法(規

定的代理人!也包括基於商事業務往來而可以知悉被代理人商

標的經銷商+ 代表人是指具有從屬於被代表人的特定身份!執

行職務行爲而可以知悉被代 表人商標的個人! 包 括 法 定 代 表

人)董事)監事)經理)合夥事務執行人等人員% #

本案中!二審判決與商評委)一審判決對*商標法(第十五

條中,代理人-的理解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!有必要從立法淵

源)立 法 宗 旨 和 意 圖 出 發!並 參 照 國 際 條 約 和 國 際 慣 例 !確 定

.代理人和代表人/的含義!以保證法律的正確適用0

厘清立法淵源!對"代理人和代表人#的理解應與國際條約

和國際慣例相一致

根據 $%%" 年 *商 標 法 實 施 細 則(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款 第

&三$項規定!.未經授權!代理人以其名義將被代理人的商標進

行註冊的/ 屬於以不正當手段取得註冊的行爲! 應予制止% &

!’’$ 年 修 改*商 標 法(時 將 該 條 上 昇 爲 現 行 *商 標 法 (第 十 五

條!並參照*巴黎公約(第六條之七增加了禁止代表人搶註被代

表人商標的規定% ( 正如再審判決所指出的!.商標法第十五條

的規定旣是爲了履行*巴黎公約(第六條之七規定的條約義務!

又 是爲了禁止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惡意註冊 他人商標 的 行 爲/%

考慮到*商標法(第十五條 的立法淵源!並參照*最高人民法院

關於 審理國際貿易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(第九條關於.人

民法院審理國際貿易行政案件所適用的法律)行政法規的具體

條文存在兩種以上的合理理解!其中有一種理解與中華人民共

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的有關規定相一致的!應當選擇

與國際條約的有關規定相一致的理解!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

保留的條款除外/的規 定!對其中.代理人和代表人/的理解應

當與國際條約及其國際慣例相一致%

*巴黎公約( 六條之七規定1.如果本聯盟一個國家的商標

所有人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!未經該所有人授權而以自己名義

向本聯盟一個或者一個以上的國家申請註冊該商標!該所有人

有權反對所申請的註冊或 者要求取消註冊!或者!如該國 法 律

允許!該 所有人可以要求將該項註冊轉讓給自己!除非該代 理

人或者代表人能證明其行爲是正當的/% *保護工業産權巴黎公

約指南(指出!對本條中.代理人和代表人/的 法律含義不能 作

狹義理解!本款也適用於使用商標的商品的銷售商以自己名義

申請註冊該商標的情形% )

*歐共體商標條例(第 * 條之&"$規定的內容與我 國*商 標

法(第十五條基本相同!也源自*巴黎公約(上述條款% 歐盟內部

市場協調局的*商標異議指南(指出!該條款的目的是保護商標

所有人的合法利益!制 止其商業夥伴濫用其商標!因此 應 從 廣

義上理解.代理人和代表人/% 本條款對所有一方基於合同代表

另一方利益的關係都可適用!而不應限於合同的字面含義% 因

此!.代理人和代表人/包括商標所有人的被許可人和經授權的

經銷商%

*日本商標法(第 &" 條之二亦將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搶註商

標所有人商標規定爲撤銷事 由之一!其中的.代理人/或者.代

表人/不僅僅 指日本民法和商法上的代理人或者代表 人!還 包

括所有從事該進口商品銷售的人% *

筆者認爲!*巴黎公約(六條之七調整的是聯盟中一成員國

的商標所有人與其在聯盟 中他國的代理人或者代 表 人 之 間 有

關後者註冊或者使用其商標的關係!旨在制止後者未經授權的

搶註行爲!其中的.代理人和代表人/主要是指國際貿易中的銷

售代理人和銷售代表人% 經銷商搶註商標所有人商標完全符合

代理人和代表人.明知商標所有人的商標 而進行搶註/的 基 本

特徵!上述國際條約的解釋和國際慣例認爲經銷商也屬於代理

人和代表人之列! 而未對代理人和代表人的含義作嚴格區分%

而在業內對此概念的三種理解中!均嚴格區分代理人和代表人

進行解釋並不妥當% 其中!第一種和第二種理解與國際條約和

國 際 慣 例 不 符!第 三 種 關 於.代 理 人/的 理 解 與 國 際 條 約 相 一

致!但對.代表人/的解釋又顯過窄% % 此外!在審理涉外案件時!

採用上述第一種或者第二種關於.代理人/的理解則不 符 合 前

述最高人民法院 *關於 審理國際貿易行政案件 若 干 問 題 的 規

定(第九條的規定% 若僅在審理涉外案件時採用第三種理解!而

在審理雙方均爲國內當事人的商標糾紛時採用其它理解!則必

然形成同一法律條款適用上的內外有別!不利於保護國內代理

或者代表關係中的未註冊商標所有人的合法權益%

對"代理人和代表人$的理解應與立 法 宗 旨 和 立 法 意 圖 相

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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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商標法" 第十五條保護代理關係和代表關係中商標所有

人的商標#!商標法"第十三條第一款保護在先馳名的未註冊商

標#第三 十一條保護在先使用並具有一定影響的 商標$這些 條

款共同構建成我國!商標法"適度保護未註冊商標#制止搶註行

爲的基本體系% 其中$第十三條第一款要求在先未註冊商標已

經馳名#第三十一條要求在先使 用商標具有一定影響#第 十 五

條要求雙方存在代理關係或者代表關係$都是爲了證明搶註人

知曉他人商標% 上述條款所共同遵循的立法宗旨是誠實信用原

則$ 所要實現的立法意圖是制止搶註商標的不正當競爭行爲%

商品銷售代理或者銷 售代表關係中的代理人或者代表 人 知 曉

商標所有人的商標$商品的經銷商自然也知曉商標所有人的商

標$經銷商和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搶註商標所有人商標在本質上

都是違反誠信原則的不正當競爭行爲% 因此$!商標法"第十五

條中&代理人和代表人’的立法本意應當包括銷售商標所 有 人

商品的人$即經銷商%

上述第一種理解將&代理人’限定爲商標代理人旣改變了

法律的用語和概念$也不符合!商標法"第十五條的立法本意和

立法宗旨% 因爲$!商標法"第十五條的立法用語是&代理人’$而

上述第一種理解卻將其限定爲&商標代理 人’$然後對&商 標 代

理人’作出解釋% 而且$本條中&代理人’所涵蓋的範圍明顯大於

&商標代理人’$第一種理解不符合本條的立 法本意$不 適 當 地

限制了本條的適用範圍% 上述第二種理解將&代理人’限定爲民

法意義上的代理人$遵循了民法爲商標法 上位法的原則$但 將

&經銷商’排除在&代理人’之外$顯然無法制止實踐中大量發生

的經銷商搶註他人商標的行爲% 因此$此種理解也不利於倡導

市場主體誠實守信和維護公平競爭$並不完全符合本條的立法

宗旨%

綜上$對!商標法"第十五條中&代理人和代表人’宜作廣義

的解釋$即不僅包括民法上的 代理人和代表人(含商標代 理 人

和商標代表人)$ 還包括銷售代理或者銷售代表關係中的代理

人#代表人(含經銷商)% !" 本案中$正通公司與華蜀公司在專銷

協議中的約定表明$雙方之間形成的是一種相當於獨家銷售性

質的代理關係$正通公司是生産者$華 蜀公司據此獲得了 獨 家

銷 售 資 格$是 正 通 公 司&头 孢 西 林’産 品 的 銷 售 者$屬 於!商 標

法"第十五條規定意義上的銷售代理人%

!"商品名稱與商標的關係

商品名稱的功能在於表示商品的性質#功能#用途#成份或

者原料$而商標的功能在於直接表示和區分商品來源% 依據!商

標法"第十一條第一款第(一)項的規定$商品 的通用名稱不 得

作爲商標註冊% 但商品名稱和商標的區別是相對的$若商標持

有人 使用不當$商標也可能失去區分商品來源 的作用$蛻 化 爲

通用的商品名稱% 反之$非通用的商品名稱或者經過長期使用

具有商標意義$ 或者本身就可以起到區分商品來源的作用$前

者如!反不正當競爭法"第五條第(二)項所規 定的知名商品 的

特有名稱$!! 後者如經主管部門審批並享有專用權的獸藥和農

藥 !# 的特有商品名稱$均應當受到法律保護%

本案二審判決認爲$正通公司&僅在 申 請 獸 藥 生 産 許 可 證

時取得的名稱不屬於知名商品所特有的名稱’$&*头孢西林+商

品名稱在 客觀上起到商標所具有的昭示商品來源 的 功 能 係 華

蜀公司的突出宣傳#銷售等使 用行爲的結果’$即&華 蜀 公 司 通

過自己使用*头孢西林+商品名稱$使該商品名稱商標化’% 這一

錯誤認識的根源在於混淆了獸藥的商品名稱#知名商品特有名

稱與商標的關係$認爲只有知名獸藥商品的特有名稱才構成商

標% 農業部於 !$$% 年 & 月 !" 日發出的!關於加強獸藥名稱管

理的通知"第二條和第三條分別指明$國家獸藥標準#農業部專

業標準#獸藥 地方標準中收載的獸藥名稱爲獸藥法定 名稱(通

用名稱),獸藥通用名稱不得作爲 商標註冊-獸藥生産 企 業 可

以根據需要擬定獸藥專用商品名$並應在報批獸藥産品或申請

産品批准文號時向獸藥管理部門提出申請$ 經審核批准後$方

可使用及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申請商標註冊% 獸藥商品名不得

作爲獸藥通用名稱使用% 由此可見$獸藥專用商品名本身就具

有區分商品來源的作 用$構成未註冊商標$而無需等到 獸 藥 商

品知名後其專用名稱才商標化%

#"商品名稱與商標的權益歸屬

商品名稱的原始取得

正通公司於 #""# 年 ’ 月 #% 獲得重慶市農業局審批 核發

的重慶市獸藥産品審批證書% 證書中載明$申請人經批准生産

銷售的獸藥産品 的通用名稱爲&注射用復方靑霉 素 鉀(( 型)’$

商品名稱爲&头孢西林粉針’% 由於&粉針’指藥品的一種形態$

故正通公司在先取得的專用商品名的核心爲&头孢西林’% &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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孢西林!作爲商品名稱的專用權由正通公 司原始取得"作 爲 未

註冊商標利益自始亦應歸正通公司所有"此後如沒有出現改變

其歸屬的正通公司與華蜀公司的合意或 者其他特定 的 法 律 事

實"其權屬狀態即不發生變化#

生産者商標和銷售者商標之區分

生産者商標"又稱製造商標"是指商品生産者用於表示自

己的産品來源的商標$銷售者商標"又稱銷售商標"指商品銷售

者在自己銷售的商品上使用的商標# 銷售商標不如製造商標普

遍"一般只在製造商力量薄弱"而銷售商實力雄厚時使用#

本案華蜀公司與正通公司基於%專銷協議書&形成了獨家

銷售代理關係"正通公司是生産者"華蜀公司是銷售者# ’头孢

西林!是正 通公司在先取得並專有的商品名稱"構成 未註冊 商

標# 華蜀公司在商品包裝上使用(头孢西林!是經授權對他人商

品名稱的使用"使用(華蜀!才是對自己商標 的使用"消費者通

過(華蜀!商標知曉(头孢西 林!由華蜀公司銷售"通過(头孢西

林!知曉該産品由正通公司生産# 如果正通公司授權多家銷售

商代理銷售其産品"銷售商在産品包裝上各自使用自己的商標

和獸藥名稱(头孢西林!"則消費者無法通過(头孢西林!區分商

品的銷售者"只能通過(头孢西林!知曉産品的生産者即正通公

司# 因此"在該包裝上(華蜀!是銷售者的商標"(头孢西林!是生

産者的未註冊商標"它所表示商品的來源 是正通公司"而 非 銷

售商華蜀公司#

履行協議的!使用行爲"的性質及其法律後果

二審判決將未註冊商標(头孢西林!視爲華蜀公司所有的

理由之一是"(正通公司在取 得該獸藥生産許可證後至與 華 蜀

公司合作之前"自己並無以)头孢西林*商品名稱銷售獸藥的證

據!以及正通公司在(其取得+商 品名稱,後至華蜀公司申請商

標前並未在對外銷售中使用+該名稱,!- 此項理由暗含的命題

是.正通公司欲就其商品名稱取得未 註冊商標權益"它要 麽 在

合作前自己銷售過(头孢西林!産品"要麽在合作後至華蜀公司

申請商標之前另行對外銷售過(头孢西林!- 依照商業慣例"生

産者硏製開發一種 新産品" 並沒有立即投産和投放 市 場 的 義

務$生産者産品的銷售可以自行銷售"也可以與他人合作"授權

或者委託他人銷售- 本案雙方協議第一條明確規定"正通公司

授權華蜀公司在全國區域內專銷(头孢西林!産品"華蜀公司的

産品銷售權和(头孢西林!名稱使用權都源自正通公司的授權"

雙方形成銷售代理關係- 換言之"正通公司假華蜀公司之手銷

售其産品"後者的銷售理應視爲前者的銷售- 二審判決將銷售

限定爲生産商自己銷售"將銷售商基於生産者授權的銷售認定

爲 脫離生産者的獨立銷售"顯然不符合商業 慣例$二審判 決 要

求正通公司在華蜀公司 合作之後至其申請商標期 間 另 行 對 外

銷售(头孢西林!産品"與雙方協議中正通公司不得銷售該産品

的約定有違-

二審判決認定未註冊商標(头孢西林!視 爲 華 蜀 公 司 所 有

的理由之二.(華蜀公司在其 生産的獸藥外包裝上突出 地 使 用

了)头孢 西林*的字樣!$華蜀公司承擔銷售和宣傳費 用 對 外 銷

售(头孢西林!産品和廣吿宣傳- 筆者認爲"上述理由顯然不能

成立- 首先"華蜀公司並未生産獸藥"只是根據協議設計了外包

裝- 而且"華蜀公司在其設計的外包裝上突 出使用的(头 孢 西

林!是正通公司的獸藥專 用名稱"是經過正通公司的 授 權- 其

次"華蜀 公司承擔銷售和宣傳費用對正通公司生 産的(头 孢 西

林! 獸藥進行銷售和廣吿宣傳都是履行雙方專銷協議的行爲"

其目的在於通過銷售行爲追求最大利潤- 華蜀公司履行協議的

行爲雖然對提昇獸藥(头孢西林!的知名度具有積極作用"但不

能因此改變(头孢西林!作爲商品名稱和未註冊商標的 權 益 歸

屬- 如果正通公司授權多家銷售商經銷其(头孢西林!"各銷售

商同時對産品進行包裝/廣 吿宣傳"依照二審判決的邏輯"(头

孢西林!成 爲未註冊商標是多家銷售商使用的結果"該商 標 豈

非應歸多家銷售商所有"生産者則一無所有.這樣做顯失公平#

二審判決認 定華蜀公司通過對正通公司商品名稱 的 使 用 而 就

該名稱取得未註冊商標權益"顯然於法無據"與常理不符#

華蜀公司使用/宣傳(头孢西林!商品名稱等行爲只是履行

協議的行爲"正如再審判決 所指出的"該行爲雖然在客 觀 上 強

化了(头孢西林!商品名稱的標識作用"但華蜀公司也因此獲得

了合同上的對價 !"" 這種使用行爲在本質上可以視爲正通公司

的特殊的使用行爲"不能引起改變(头孢西林!商品名稱權利歸

屬的法律後果#

商品名稱與商標的歸屬應當同一

根據%專銷協議&中第一條和第十條的規定"華蜀公司不得

生産(头孢西林!"協議期滿或 者提前結束協議"正通 公 司 有 權

案例評析 %中國專利與商標& !""# 年第 $ 期!"



繼續生産該産品!只是不得使用華蜀公司 的"華蜀#商標$雙方

終止專銷協議對此約定再次予以確認%& 二審判決認定華蜀公

司因 使用而獲得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稱和未註 冊商標 ’头 孢 西

林(!意味着華蜀公司可以生産)头孢西林(!而正通公司不得繼

續生産"头孢西林(!這明顯違反了雙方的約定& 依據二審判決

的認定!華蜀公司取得未註冊商標"头孢西林(!而正通 公 司 仍

然擁有在先取得的商品名稱"头孢西林(!這不僅沒有正確解決

華蜀公司和正通公司之間的商標註冊爭議糾紛!反而使商標與

商品名稱之間形成新的衝突&

!"關於!商標法"第十五條的修改建議

比較我國*商標法+第十五條與*巴黎公約+第六條之七的

規定不難發現!兩者存有明顯 差異,第一!用語不同- *巴黎 公

約+使用了)商標所有人(的概念!而我國法與之對應的是)被代

理人或者被代表人(! 這一用語在實踐中發生了本不應有的歧

義!即認爲適用於)商標代理關係和商標代表關係(& 第二!保護

方法不同& 我國法只規定)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異議的!

不予註冊並禁止使用(.*巴黎公約+ 不僅賦予被代理人或者被

代表人提出異議和撤銷註冊的權利!還可以在成員國法律允許

的情况下請求將該項註冊轉讓給自己- 第三! 沒有除外規定-

*巴黎公約+規定!代理人或者代表人能夠證明其行爲正當的除

外!我國法則沒有類似規定-

我國*商標法+雖然實行註冊原則和申請在先原則!但商標

的生命在於使用! 申請和註 冊商標不得違反誠實 的 工 商 業 習

慣!不得侵犯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標- *商標法+第十五條和第三

十一條都是對未註冊商標的保護- 修改*商標法+應當以制止不

正當註冊爲目的!進一步加大對在先使用 商標的保護!不 再 以

)代理關係或者代表關係(或者)有一定影響(爲條件!可單列一

個條 款!即)申請商標與他人在同一種或者類似 商品上在先 使

用的商標相同或者近似!而申請人明知或者應知該他人商標存

在的!不得註冊- 但該他人同意申請註冊的!不在此限(!!" 以此

取代現行*商標法+第三十一條關於)不得以不正當手段搶先註

冊他人在先 使用並有一定影響的商標(的規定!並在 此基礎 上

借鑒*巴黎公約+第六條之七關於)強制轉讓(的規定!賦予在先

使用未註冊商標所有人請求裁定)受讓(被他人搶註的商標-!

作者!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綜合處處長

! 基本案情" 商評委裁定和三審法院判決理由詳見商標評審委員會

商評字"#$$%&第 #’( 號#關於第 ))$*+,$ 號$頭包西靈 -./01.234356%

商標爭議裁定書&"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’+$$%(一中行初字第

*)7 號)行政判決書&"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’+$$,(高行終字第 () 號

)行政判決書&"最高人民法院’+$$7(行提字第 + 號)行政判決書&*

+ 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扈紀華等編著!)8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

法9釋義及實用指南&+硏究出版社 +$$! 年版+第 (!:(% 頁* 二審判

決採納了此種解釋+並據此認定正通公司與華蜀公司之間是銷售合

作關係+而非代理關係*

) 代理人是指以被代理的名義在代理權限內以自己的意志爲意思表

示+其行爲直接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的人,代表人是指依照法律或

者單位章程規定+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行使職權的人* 參見全國

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趙惜兵主編!)新商標法釋解&+ 人民法院出版社

#$$# 年版+第 ,%:,, 頁*

* 商評委!)商標審理標準&之’二($擅自註冊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

商標審理標準%*

% 自該規定實施時起+商評委一直將$代理人%作包括經銷商在內的

解釋+ 對於制止代理人搶註商標的不正當競爭行爲起到了積極作

用* 例如+在第 )*7%$; 號$豐力 <=>?@A%商標註冊不當案中+商評

委就將獨家銷售代理合同中的$代理人%認定爲 ;(() 年)商標法實

施細則&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三項所規定的$代理人%* 參見商標評

審委員會’;(()(商評字第 #); 號)第 )*7%$; 號$豐力 <=>?@A%商標

註冊不當案裁定書&+載商評委編!)商標評審案例選編&+工商出版

社 ;((* 年版+第 ;(:#; 頁*

, 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王衆孚受國務院委託於#$$$ 年 ;# 月

就商標法修正案’草案(的説明中指出+根據巴黎公約第六條之七的

要求+ 並考慮到我國惡意註冊他人商標現象日益增多的實際情况+

草案增加)商標法&第十五條的規定*

7 "奧地利&博登浩森著!)保護工業産權巴黎公約指南&+湯宗舜-段瑞

林譯+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#$$) 年版+第 )$, 頁*

’ "日&紋谷 暢 男 編"魏 啓 學譯!)商 標 法 %$ 講&+法 律 出版 社 ;(’7 年

版+第 #%%:#%’ 頁*

()商標審理標準&對$代理人%含義的解釋沒有限於民法上的概念+而

是採取了與國際條約相一致的解釋方法+但對$代表人%含義的理解

!*中國專利與商標+ !""# 年第 " 期 案例評析 !"



限於民法上代表人的概念! 因此"其對#代理人$和#代表人$的解釋

方法並不統一%

!" 本案再審判決認爲" 爲制止因特殊經銷關係而知悉或使用他人商

標的銷售代理人或代表人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搶註他人未註冊商標

的行爲"對&商標法’第十五條規定的代理人應當作廣義的理解"不

只限於接受商標註冊人申請人或者商標註冊人委託(在委託權限範

圍內代理商標註冊等事宜的商標代理人(代表人"而且還包括總經

銷)獨家經銷*(總代理)獨家代理*等特殊銷售代理關係意義上的代

理人(代表人% 因本案華蜀公司構成獨家經銷商"對再審判決關於代

理人和代表人的解釋適用於本案不會存有異議" 但對於總經銷(總

代理以外的)次級*經銷商搶註商標所有人商標的法律適用"仍有可

能存在分歧%

!! 根據 &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

問題的解釋’第二條的規定"具有區別商品來源的顯著特徵的商品

的名稱"應當認定爲特有名稱%

!#根據&農藥管理條例’第 $ 條的規定"國家實行農藥登記制度% &農

藥管理條例實施辦法’ 第 !# 條規定+#農藥生産者申請辦理農藥登

記時可以申請使用農藥商品名稱% 農藥商品名稱的命名應當規範"

不得描述性過強"不得有誤導作用% 農藥商品名稱經農業部批准後

由申請人專用$%

!% 合同對價包括獨家銷售代理資格以及銷售正通公司#頭孢西林$獲

得的利潤%

!& 類似立法例有我國台灣地區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十四款" 規定爲

#申請商標與他人在同一種或者類似商品上在先使用的商標相同或

者近似"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有契約(地緣(業務往來或者其他關係

而知曉該他人商標存在的"不得註冊% 但該他人同意申請註冊的"不

在此限$%

!"#$ #%&’( !"#$% &%’($’) * ’+%,(-%+.) $/0!1 233"!"


